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年1月1日-2025年1月31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其中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线

损电价

电度输配

电价

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

系统运行费

折价
尖峰 高峰 平时段 低谷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

·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工商业用电

单一制

不满1千伏 0.724516 

0.422893 0.019859 

0.229700 

0.026825 0.025239 

1.306786 1.057242 0.724516 0.391790 - -

1~10（20）千伏 0.703316 0.208500 1.267036 1.025442 0.703316 0.381190 - -

110（66）千伏 0.682316 0.187500 1.227661 0.993942 0.682316 0.370690 - -

两部制

1~10（20）千伏 0.597216 0.102400 1.068098 0.866292 0.597216 0.328140 36.8 23 

110（66）千伏 0.578616 0.083800 1.033223 0.838392 0.578616 0.318840 35.2 22 

220千伏及以上 0.551916 0.057100 0.983161 0.798342 0.551916 0.305490 33.6 21 

注：1.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电价、电度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按照辽发改价格〔2023〕236
号文件执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包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1125分钱、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62分钱、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05分钱、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1.9分钱。
    2.分时电价浮动比例：高峰上浮50%，低谷下浮50%，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5%。时段划分按照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执行。

    3.对于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 ，代理购电价格按上表中的1.5倍执行，其他标准及规则同常规用户。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

（2025年1月）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序号 明细 计算关系 数值

电量

1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 1=2+3 580,000 

2 其中：采购优先发电电量 2 393,280 

3     采购市场化发电电量 3 186,720 

电价

4 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 4=5+6 0.422893 

5 其中：当月平均购电价格 5 0.424475 

6       历史偏差电费折价 6 -0.001582 

7 代理工商业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7 0.019859 

8 系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8=9+10+11+12+13+14 0.025239 

9 其中：1.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9 ——

10     2.抽水蓄能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0 0.009880 

11     3.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1 0.003749 

12     4.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2 0.000921 

13     5.煤电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3 0.009148 

14     6.其他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14=15 0.001541 

15     6.1峰谷分时电价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5 0.001541 
注： 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市场化交易用户在执行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的同时承担上网环节线损电价0.019859元/千瓦时，分摊抽水蓄
能电站容量电费度电水平0.009880元/千瓦时，分摊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度电水平0.003749元/千瓦时，分摊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
折合度电水平0.000921元/千瓦时，分摊煤电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0.009148元/千瓦时，分摊峰谷分时电价损益折合度电水平0.001541元/
千瓦时。
     2.上表中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为预测电量。按照代理购电信息公开要求，对代理购电工商业实际电量数据进行公开，2024年11月代理
工商业用户实际用电量54.68亿千瓦时。


